附件
南阳市市直部门行政许可证明事项保留清单

	序号
	实施

主体
	证明名称
	设定依据
	证明开具

单位
	证明用途
	备注

	1
	市场监督管理局
	清税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第四十六条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四）税务部门出具的清税证明。
	税务局
	清缴税款
	

	2
	市交通运输局
	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无暴力犯罪记录的证明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1第15号)第十一条  申请参加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应当提供符合第十条规定的证明或者承诺材料：（二）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的材料。（三）无暴力犯罪记录的材料。
	公安机关
	办理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的认定
	

	3
	市农业农村局
	健康证明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三）有依法取得健康证明的屠宰技术人员。
	属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者定点医院
	办理生猪定点屠宰证提交的材料
	

	4
	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经办人的身份证明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申请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应当提交易制毒化学品的购销合同，货主是企业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货主是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登记证书(成立批准文件)；货主是个人的，应当提交其个人身份证明。经办人还应当提交本人的身份证明。《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运输易制毒化学品，应当由货主向公安机关申请运输许可证或者进行备案。申请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证或者进行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经营企业的营业执照（副本和复印件），其他组织的登记证书或者成立批准文件（原件和复印件），个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二）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合同（复印件）；（三）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申请人
	核发“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
	

	5
	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同意使用活动场所证明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三条承办者应当在活动举办日的20日前提出安全许可申请，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四)活动场所管理者同意提供活动场所的证明。
	活动场所管理单位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
	

	6
	公安局治安支队
	县级以上医院体检证明
	《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第二十条  参加保安员考试……报名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二）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体检证明。
	县级以上医院
	保安员证核发
	

	7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国家工作人员的单位同意其出国（境）的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第五条公民因前往外国定居、探亲、学习、就业、旅行、从事商务活动等非公务原因出国的，由本人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普通护照。第六条国家工作人员因本法第五条规定的原因出境申请普通护照的，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交相关证明文件。《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第二章第九条第三款。《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三款。
	报备单位人事部门
	办理内地居民前往港澳通行证、往来港澳通行证和签注签发、普通护照签发、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和签注签发
	

	8
	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购车发票等机动车来历证明；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
	《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164号令）第十二条申请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交验机动车，确认申请信息，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购车发票等机动车来历证明；（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五）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
	公安机关、销售单位
	机动车注册登记
	

	9
	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机动车所有人和抵押权人的身份证明；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抵押合同
	《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164号令）第三十二条申请抵押登记的，由机动车所有人和抵押权人共同申请，确认申请信息，并提交下列证明、凭证：（一）机动车所有人和抵押权人的身份证明；（二）机动车登记证书；（三）机动车抵押合同。
	公安机关

金融机构
	机动车抵押登记
	

	10
	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164号令）第五十四条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在机动车检验有效期满前三个月内向车辆管理所申请检验合格标志。
	机动车安检机构
	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
	

	11
	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剧毒化学品购买凭证》或者《剧毒化学品准购证》；运输进口或者出口剧毒化学品的，应当提交危险化学品进口或者出口登记证；承运单位从事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的经营（运输）许可证、机动车行驶证、运输车辆从事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的道路运输证；驾驶人的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人、押运人员的身份证件以及从事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的上岗资格证；

随《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申请表》附运输企业对每辆运输车辆制作的运输路线图和运行时间表，每辆车拟运输的载质量
	《剧毒化学品购买和公路运输许可证件管理办法》（公安部77号令）第八条托运人应当如实填写《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申请表》，同时提交下列证明文件和资料，并接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运输车辆和驾驶人、押运人员的查验、审核：（一）《剧毒化学品购买凭证》或者《剧毒化学品准购证》。运输进口或者出口剧毒化学品的，应当提交危险化学品进口或者出口登记证。（二）承运单位从事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的经营（运输）许可证（复印件）、机动车行驶证、运输车辆从事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的道路运输证。

运输剧毒化学品的车辆必须设置安装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专用标识和安全标示牌。安全标示牌应当标明剧毒化学品品名、种类、罐体容积、载质量、施救方法、运输企业联系电话。

（三）驾驶人的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人、押运人员的身份证件以及从事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的上岗资格证。

（四）随《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申请表》附运输企业对每辆运输车辆制作的运输路线图和运行时间表，每辆车拟运输的载质量。
	公安部门、销售企业
	核发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
	中心

城区

	12
	商务局
	银行资信证明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二章第六条：申请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600万元人民币。《河南省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第五条：申请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须提交银行资信证明（原件）
	银行
	证明企业注册资本，拥有保障劳务人员及处理突发事件的资金实力
	

	13
	商务局
	熟悉对外劳务合作业务人员履历证明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二章第六条：申请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应当具备有3名以上熟悉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的管理人员。《河南省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第五条：申请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须提交熟悉对外劳务合作业务人员履历证明(原件，3名以上，由曾任职或现任职单位出具)
	曾任职或现任职单位出具
	有从业经验人员能从源头保障我方劳务人员人身及利益安全
	

	14
	商务局
	签约双方法律地位证明文件
	《对外贸易法》第十五条第三款“进出口属于自由进出口的技术，应当向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办理合同备案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31号）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关于下放自由进出口技术合同登记管理权限的通知》（豫商服贸函〔2020〕3号）：于2020年6月5日将自由进出口技术合同登记管理工作下放到各省辖市。
	申请企业
	证明签约双方法律地位（自由类技术进出口合同备案）
	上级职权下放




